
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年度预算金额
	10486.71万元

	
	主管部门
	

	
	单位基本职能
	一、在职人员情况及机构设置

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是县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局内设6个股室，分别为办公室、计财股、督查室、规划建设股、行政审批股、政策法规股；下设8个二级事业机构，分别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城市照明设施维护站、市场服务中心（因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转企）、公园综合服务中心、信息监督指挥中心。

截止2021年底我局编制136人，其中行政编制16个，事业编制119个，机关后勤服务1个。目前在编在岗142人，退休人员38人。

二、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落实县城规划和管理；拟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等发展规划、计划和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拟订并监督实施县城城市管理工作目标、标准和相关制度。

2.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城管宣传，负责县城城市各项管理和组织、指挥、协调、监督、检查，对县城实施综合执法管理;负责城区城市日常管理工作和行政执法工作，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和行使环境保护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3. 负责县城环卫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对市容环境卫生进行检查与监督；负责建成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广场的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负责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工作；负责城区垃圾清运和垃圾处理工作；为城市各企事业单位、居民提供环卫清扫、垃圾处理有偿服务。

　　4. 负责对县城户外广告规划、设置审批和管理；负责起草户外广告管理规定和政策；负责牵头编制户外广告的专项规划；负责对户外广告设置的受理、审批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组织户外广告公共资源的出让活动。

　　5. 负责县城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参与城市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审批、竣工验收；负责城市建设项目配套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审批、施工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备案和移交接收工作；负责城市绿线管理、绿地占用审批和异地绿化的组织实施工作；会同县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和修订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6. 负责相应市政工程、公用设施交接和管理工作；负责对城区城市管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项目进行指导、协调、检查监督；参与城区相应的公用设施、市政工程的规划编制、设计审核、竣工验收和项目后评估工作。

　　7. 负责县城道路、排水等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维护和管理，参与防洪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负责县城道路占破审批、管理与监察；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和城市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处置管理工作。

　　8. 负责县城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照明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各项监管制度，确保城市照明设施的完好和正常运行；负责城市照明设施的安全运行与维护及其监督检查。

　　9. 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城市维护管理资金年度预算编报工作；负责职责范围内城市维护费的管理和使用。

10. 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2021年工作计划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我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百强进位，文明提质”工作目标，主要围绕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创文长效管理措施、全力创建“国家园林县城”、探索建立新的环卫转运体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以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工作水平，建设更高质量的文明城市。

（四）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保障县城管局在职人员142人及单位所属所部门的正常办公、生活秩序；

目标2：环卫服务中心通过对县城环卫保洁、垃圾填埋场运营、 垃圾收转运系统维护、垃圾场周边补产维稳、环卫工人慰问等项目的实施，为县城居民创造一个洁净、优美、健康清新的工作、生活环境。

目标3：园林服务中心做好县城园林绿化维护、绿化规划、建设与绿化养护及补栽植工作，以达到提升城市绿化品位，优化人居环境，给县城居民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目标4：综合执法大队做好市容市貌秩序整治、户外广告整治工作、城区大气污染整治以及行政处罚工作；

目标5：通过农贸市场市场化运作，提高城市市容形象，创造洁净、舒适的人居环境。

目标6：通过临聘人员工资（城市管理工作经费）、执法车维护费两个项目的实施，保障机关正常运转以及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目标7：通过市政基础设施维护项目的设施，及时发现市政设施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维修维护，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出行，切实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品位，创造宜居县城。

目标8： 通过“义务监督、文明劝导”项目的实施，提高城市品位，加大城市管理力度，使县城更加整洁、规范，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基础。

目标9：为了积极响应“精美湘潭"的口号，满足市民休闲的需要目标，做好金霞山公园的日常保洁及维护；

目标10：通过城区路灯电费及维护材料费项目的实施，着力解决路灯照明系统电费高的问题；创建节能型社会、达到节能型城市的目的。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一、部门预算安排情况

1、2021年度部门预算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收入为6790.4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安排收入6790.49元，纳入预算内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

本年度预算安排支出6,790.4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25.53万元（工资福利支出1,344.1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67.0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3万元）；项目支出5,164.96万元。

2、2021年度部门预算及预算追加明细情况

本年度预算内追加调整资金为2325.11元，其中基本支出调整3.6万元(均为政策性调整），列入代编预算项目支出调整2321.51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2021年度预算收入情况

2021年度部门决算总收入10,486.7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817.84万元；其他收入668.88万元（其他收入主要是创文奖励、统发人员1-3月份社保及其他收费项目）。

2、2021年度预算支出情况

2021年度部门决算总支出10,388.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66.04万元，占总支出的20.85%；项目支出8,222.51元，占总支出的79.15%。

（1）预算调整率： 2021年县本级预算金额6,790.49万元，预算调整金额2,325.11万元，其中列入代编预算项目和政策性人员经费预算调整金额为2,225.11万元；预算调整率为1.47%。 

（2）基本支出控制率： 2021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1,625.53万元，年中追加人员经费0.28万元，基本支出预算指标合计1625.81万元；基本支出决算金额2,166.04万元，基本支出预算控制率133.23%。

（3）项目支出控制率： 2021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指标5,164.96万元，项目支出年中追加经费2324.83万元；项目支出预算指标合计7489.79万元，项目支出决算金额8,222.51万元，项目支出预算控制率率109.78%。

(4)资金结余：单位无结余资金，全部为非财政拨款项目资金结转。单位账面年初结转结余207.69万元，本年收入合计10,486.71万元，本年支出合计10,388.55万元，年末结转结余305.86万元，结转结余资金分项目进行核算。

（5）“三公”经费控制率：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18.6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3.8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及购置费4.80万元。2021年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2.5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6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及购置费1.8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3.43%，实际支出数较预算数节约16.1万元。

三、部门预算管理情况

1、管理制度健全性：我局始终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政府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各项经费支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有关规定执行。同时我局先后制定了财务管理、公务消费管理制度、《货物、服务、工程项目政府采购及管理工作制度》、《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经费预算、核算管理、资产购置与处置、财务监督等。在“三公”经费管理方面，规范了公务接待的审批管理，较好地控制了行政运行成本。

2、专账核算：我单位按照《政府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根据预算项目设置了专账，核算项目内容准确，数据真实。
3、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我局严格按照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间内将预决算信息、绩效信息在单位门户网站及县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公开，确保信息的真实、完整和准确。

4、政府采购完成情况：我局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湘潭市2021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等文件要求进行采购，政府采购备案及合同签订等手续均符合相关规定。
5、资产管理：我局建立了《资产管理内控制度》，设置了资产管理员，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的相关工作要求，规范会计核算，保障资产系统数据与财务数据的一致性；全面开展了资产清查工作，上报国有资产报表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一是强化城区日常保洁。提高机械化作业率，有效提升城区道路的清洁程度，及时收集清运生活垃圾，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及收转运渠道畅通，全年清运生活垃圾7.46万余吨。组织“牛皮癣”清理队伍，全年清理“牛皮癣”12万余处。二是完善环卫设施。添置6台垃圾清运车辆及1台勾臂车，更换、补充垃圾桶等设施800余个。对城区183个垃圾桶、170个勾臂箱、13个中转站的压缩设备进行了油漆全面翻新以及城区公厕、环卫休息室刷漆保养。

2、加大绿化美化力度。春节期间，在城区主要路段、交通分流岛摆放立体花卉、草雕、设置景观小品，对花箱进行补植补栽，营造了喜庆的节日气氛。加强园林绿化管理，做好园林绿化的除草、杀虫等日常养护，补植苗木600余棵，确保了城市绿化景观整体效果良好。加强园林式单位小区申报、创建工作，积极进行宣传发动、业务指导等，我县15家单位获评省市园林式单位、小区荣誉。

3、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以专项整治工作为抓手，牵头扎实开展市容秩序整治和农贸市场整治，积极配合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和文明养犬整治等各类行动，对门店出店经营行为、车辆违规乱停乱靠、乱摆放落地式广告牌、乱牵乱挂横幅等市容乱象进行整治，共开展各类专项行动210余次，纠正出店经营、乱停乱放等“六乱”行为1.5万余次，清理破损广告牌、横幅等410余处，立案调查65起，行政处罚4.78万元。配合交警部门，对人行道乱停车进行抄牌 2029单。

4、加强农贸市场管理。一是常态化整治市场及周边的环境卫生、门店的出店经营和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整治出店、占道经营4000余处、私撑伞棚300余处、劝离流动摊贩6500余个，劝离乱停乱靠车辆8千余台。二是完善农贸市场基础设施。修复城区农贸市场沟盖板、地面等破损200余处，更换和新增消防器材37处。在贵竹农贸市场北区停车场增设了180个自产自销摊位格，有效解决了自产自销流动摊贩的乱摆乱放问题。三是做好农贸市场招租收费工作，2021年度城区5个农贸市场收费150余万元，全面完成了目标收费任务。

5、优化市政公用设施。开展市政设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行动，及时修复破损路面、井盖、人行道彩板等2300余处，清掏雨水筛、污水井1380个，完善排水管道的防汛功能，确保城区无内涝。在雨雪冰冻期间，做好了城区防冻救灾工作。在城区人行道增划停车位1027个、摩托车位430个，缓解了交通出行压力。

6、加强文明建设宣传。对城区公益宣传进行全面摸底，更新破损、过时宣传600余处。重新组建义务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文明劝导工作，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养，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创建氛围。

7、强化金霞山公园管理。加强公园内日常管理，对园区基础设施进行维护，更换破损设施28处。在清明节等特殊期间，加强森林防火工作，成功阻止12起公园内焚烧纸钱、130余人吸烟的危险行为。针对夏天天湖游泳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在天湖入口处安装了围挡及警示牌，劝阻市民下水游泳行为200余起，常态化对天湖周边进行巡逻和安全教育。

8、确保城市照明效果。推广绿色照明节能改造，根据季节变化及人流量特点，优化照明开关时间。严格排查路灯安全隐患及故障，更换破损井盖136套，电线电缆1660余米，维修路灯1300余盏，景观灯500余盏，新增景观灯笼挂件320盏，及时解决处理群众反映的路灯问题36个，确保了照明亮化设施设备完好和市民出行安全。

二、部门整体支出履职效益

1、服务对象对城管执法工作的满意度：根据发放的问卷可知，城管执法工作的满意度为100%。

2、服务对象或社会公众对部门整体工作的满意度：根据发放的问卷可知，服务对象或社会公众对部门整体工作的满意度为100%。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控制。主要一是基本支出超出预算；二是部分项目结算进度较慢，或跨年度结算。

2.绩效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是没有组织单位内部开展绩效管理工作培训，没有建立单位内部的绩效管理考核制度。

	
	改进措施
	1. 针对基本支出超预算的问题，单位尽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工作，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跟踪监管，加强预算执行的动态分析，各业务股室及时做好项目资金支付的计划，加快项目结算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按照《湘潭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的精神，严格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各项工作，积极组织单位内部培训及学习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文件及内容，提高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环卫市场化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环卫市场化

	
	年度预算金额
	3738.00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贯彻县委、县政府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和“城乡同治”工作，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推行环卫清扫、清洗、保洁市场化动作。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3738.0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资金使用情况:本项目共支出3191.41万元.项目资金均用于市场化路段的清扫保洁费用，资金按照规定的用途进行管理与使用。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1）本项目为连续项目，项目从2013年度开始实施，我局二级机构环卫服务中心承担实施。我局成立了县城环卫工作考评领导小组，对各从事环卫作业的市场化公司在合同范围内的环境卫生工作进行考评。考评工作分上级考评和环卫处日常巡查两个部分。（2）本项目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应的规定，对市场化路段进行了公开招投标，由中标的市场化服务公司来实施城区范围内的保洁任务。同时，环卫管理处根据政府采购协议合同的要求，对环卫市场化清扫保洁进行日常巡查监督，并形成巡查记录，按照《湘潭县环境卫生考评实施办法》对环卫市场化服务公司的考核情况进行考察评优，对清扫保洁工作优秀的单位进行相应的奖励，以形成一定的激励机制。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局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对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和考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绩效目标均已按计划完成。

1、项目年初预算金额为3738.00万元，项目实际支出 3191.41万元，预算支出完成率为85%。

2、环卫市场化公司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严守作业制度和规定，坚持人机清扫相结合，确保清洗作业路段达到无积尘，泥沙，无漏洗痕迹，路面和交通标志能见本色的质量要求，确保城区道路干净整洁。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县城居民对我县环卫保洁的满意率不高，主要是由于县城区域清扫保洁面积较大，环境复杂，而部分群众环保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部分区域保洁难度较大。

	
	改进措施
	一是严格落实市场化公司的考核制度，做好对市场化公司的考核工作和每日的巡查工作，加大城区各路段巡查考核，重点针对卫生死角及“牛皮癣”的清理。重点落实各路段责任到人，工作人员严守操作规程、保洁质量和精细化标准的督查。二是加大宣传教育，加强社会舆论，提高县城居民清洁环保的意识，创建一个良好的爱护环境的氛围。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园林市场化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园林市场化

	
	年度预算金额
	1230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为落实县委、县政府加大城市管理力度，创新城市管理措施,进一步全面提升我县园林绿化养护质量和管理水平，建设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打造精美莲乡,推出园林市场化。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资金到位123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共支出1256.57元.项目资金均用于园林绿化维护服务费，资金按照规定的用途进行管理与使用。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园林市场化项目由局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由中心主任负责统筹领导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全面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开展园林市场化的各项工作，如市场化维护工作的日常管理、维护及考核、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监督等。

2021年我局与湘潭捌玖实业有限公司、湘潭县东蒲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湘潭晟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湘潭华洋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湘潭绿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等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由各市场化服务公司按照合同要求内容进行园林维护养护等服务。

局园林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根据《湘潭县城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日常考核实施办法》、《政府采购协议书》要求的服务内容及园林养护需达到的服务效果，分月、分季度以及不定时的对市场化公司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与管理。

局市场化服务公司绩效考核领导小组依据《市场化服务公司绩效考核方案》的通知（潭县城执发[2021]7号）文件对市场化服务公司每月日常工作进行考核，并按月通报考核结果，并依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以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探索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我县城市管理工作精益求精。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局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对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和考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绩效目标均已按计划完成。

1、项目年初预算金额为1230万元，项目实际支出1256.57万元，预算支出完成率为110.29%。

2、根据考核结果，依据合同金额支付场化公司服务费，保障市场化公司按时有序的实施园林绿化维护工作。

3、园林处按照《湘潭县城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日常考核实施办法》对市场化服务公司进行月考核，综合得分为91.87分。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农贸市场市场化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农贸市场市场化

	
	年度预算金额
	265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紧紧围绕“坚定不移挺进”‘全国百强县’，毫不动摇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省级园林县城’为核心目标，按“精美莲乡”的总体要求和局党组的部署安排，全面提升市场管理效率、质量和水平，积极营造舒适、优美的市场环境。为规范城区农贸市场的秩序，提高农贸市场品位，达到“创文、创卫”的工作要求，同时也带给老百姓一个舒适、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265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针对财政专项资金，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制定了《湘潭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潭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财务管理办法》等制度，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与管理。2021年度农贸市场市场化项目基本遵循了以上制度对项目资金进行管理，项目资金的使用做到了按程序审批、划拨、使用。同时针对项目进行了单独核算，项目的资金管理情况良好。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为更好地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县城管局市场服务中心制定了《农贸市场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湘潭县城区农贸市场“门前三包”责任制》、《农贸市场文明经商公约》、《农贸市场日常管理规定》等制度，对农贸市场进行日常管理；

农贸市场清扫保洁服务采用市场化的形式，以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与中标单位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市场化服务公司依据《湘潭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市场化服务公司工作绩效考核管理办法》以及《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的要求进行清扫保洁服务及市场秩序管理，市场服务中心以考核办法为依据分月对市场化服务公司进行管理和考核。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局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对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和考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绩效目标均已按计划完成。

本年度该项目预算金额265万元，实际到账金额为265万元，本年实际支出335.84万元。按年初预算资金来计算，预算支出完成率为127%。

项目完成进度：

①建立长效机制，组织兴泰公司、晨曦公司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做好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和日常巡查记录；安全生产岗位责任落实情况；员工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情况；并制定了安全生产方案及应急预案。组织兴泰公司、晨曦公司各市场管理人员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学习了有关消防知识和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并掌握消防逃生技能及注意事项，有效提高了各市场管理人员的防范意识，增强了工作人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②集中整治城区农贸市场的经营秩序：根据县“三创一治”办的工作要求，以及局党组的安排部署，要求兴泰公司全力配合，分东、西城区着力整治市场的经营秩序,对城区农贸市场及周边的出店经营、占道经营及私撑伞棚、占用消防通道、流动摊贩、车辆乱停乱靠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发放限期整改通知190份、下达整改文书132份；挨家挨户劝导达万余次，整治出店经营、占道经营45000处、私撑伞棚300处、劝离流动摊贩62000余担，劝离乱停乱靠车辆86000余台。确保农贸市场内及周边经营有序。

③完善各市场的硬件设施：完善城区农贸市场的沟盖板60余块；更换台面瓷片15块，地面瓷片25块；更换电风扇97台；更换电表20个；更换广告宣传牌132块；整改农贸市场私接不合格花线60余处；完善了各市场的消防器材：增加水枪11个、水带11根、更换灭火器粉90个、灭火器箱25个、消防箱10个、消防栓3个；维修贵竹市场和富豪阁市场广播系统2套，对城区农贸市场电子监控摄像头维修40个、更换办公室监控显示屏1块；易俗河农贸市场更换二楼南边天桥，冷风机维修2次；拆除“易俗河农贸市场”腐朽招牌；贵竹市场更换水表12个，水阀12个，更换厕所门2张，北区停车场增设180个自产自销摊位格，有效解决了自产自销流动摊贩的乱摆乱放问题。

④做好农贸市场环境卫生：严抓城区农贸市场日常清扫、保洁及清运的工作，每周对各市场进行一次无死角清洗，定期对下水沟、市场天棚进行全面清理，清理“牛皮廯”达到9800余处，共清洗垃圾桶28000个，清除蜘蛛网17800余处，清扫卫生死角3200处，清扫积水3500余处，清理柜台卫生300余处，清油污1500处，清理水沟25000余米，清理化粪池68个。要求各商户配合对摊位（门店）每月进行一次“搬家”式卫生大扫除，确保市场内无乱堆乱放、无积水、垃圾入箱，达到创建测评要求。

⑤做好农贸市场招租收费工作：做好划分归类、功能分区，摊位（铺面）通过公开招租形式，完成了2022年度城区5个农贸市场的所有摊位收费工作，全面完成了目标收费任务。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预算资金超支，财政预算资金不能满足市场管理工作的必需支出。

2.经营户安全意识仍相对淡薄，“时时讲安全”、处处提安全”的意识尚未广泛深入人心。

	
	改进措施
	1.继续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更加细致的测算本项目年度支出项目，从更多方面考虑问题，做到预算编制更精准。

2.加大对农贸市场的安全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宣传标语、横幅、书面通知、电子显示屏、广播系统等形式进行多方面的宣传，使安全意识根植于心。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城区清洗除尘水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城区清洗除尘水费

	
	年度预算金额
	100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由于城市迅速发展，雾霾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抑制扬尘，我局每天对县城主干道路面进行冲洗和洒水；为了提高居民生活舒适度，我局环卫园林部门对道路绿化进行定期浇水。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10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我局严格遵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支付流程规范，审批手续完整。按合同支付项目资金。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为更好地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成立了洒水降尘水费管理领导小组，由赵伟任组长，负责洒水降尘水费管理全面工作;谭晶玉为副组长，其他相关人员为组员，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明确项目的实施由环卫处、园林处牵头负责，不定期召开相关工作会议。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局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对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和考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绩效目标均已按计划完成。

本年度该项目预算金额100万元，实际到账金额为100万元，本年无支出。本项目由市场化服务公司按照合同要求及《湘潭县环境卫生考评实施办法》进行清洗除尘作业，根据对该项目的督察记录可知，城区清洗除尘水费项目工作完成质量较好。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预算完成率低，主要是未及时与供水部门进行水费的结算以及支付水费。

2、社会效益及居民满意率不高。通过调查可知“对雾霾现象较去年相比有所降低的评价”得分率为86%；“对我县实施城区清洗除尘水费后抑制扬尘，提升城市品位”的得分率为83%。

	
	改进措施
	1、加强对预算资金的执行力度，及时与供水部门结算水费，及时支付预算资金。

2、加强对洒水降尘及水费的日常管理工作，以更好的维护县城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空气质量，更好的为居民营造一个洁净、优美、健康清新的人居环境。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金霞山管理维护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金霞山管理维护费

	
	年度预算金额
	60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金霞山公园是湘潭县城唯一的森林氧吧公园，是长株潭城市群中“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城市“绿肺”，为了积极响应“精美湘潭"的口号，满足人民群众休闲、娱乐、健身等生活需要，切实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特设立金霞山管理维护费项目。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6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我局严格遵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支付流程规范，审批手续完整。按合同支付项目资金。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金霞山公园清扫保洁通过市场化运作，县城管局通过政府采购与市场化服务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由市场化服务公司负责公园日常清扫保洁工作。

为做好金霞山公园环卫保洁服务，市场化服务公司鑫成源物业服务公司制定了《金霞山公园保洁实施方案》，从组织架构、人员任职资格条件、岗位职责、保洁工作要求、员工考核措施及标准进行了明确。

我局制定了《金霞山公园环卫保洁人员清扫保洁考核办法》，成立了由副局长任组长的考核工作小组，每月定期、不定期对景区环卫工作进行全面考核，每次考核结果予以通报，考核结果与服务费用支付挂钩。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加强管理人员理论知识学习和业务培训。组织管理处工作人员及市场化公司工作人员学习《绿心保护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病虫害防治》等政策、法规，不断强化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

2.加大公园周边及公园入口处的宣传。在公园后山入口及天湖周边增添了警示牌10块、更换破损路灯盖18块，更新宣传牌45余块。

3.及时对基础设施进行维修维护。维修路灯80余盏，维修石凳、石桌10套，更换“雷锋号”志愿者服务站前1处破损的踩板及安装了安全防护绿网51米。

4.严格落实每日巡查。巡查出破坏公共设施3起、制止在公园内吸烟行为130余人次、制止乱扔垃圾行为50余人次、制止乱砍滥伐行为5起、制止原住居民野外生火8起、劝导庙会时期流动摊贩18余人次、制止上坟烧香纸钱12余人次、清理枯死化梢树木25余棵、组织市场化公司对游步道两侧的杂草集中清理4余次、发现树木病虫害80余处。

5.防治白蚁危害。技术人员对公园内有白蚁危害防治进行了13余次集中治理，有效控制白蚁的侵害，确保绿心范围内的树木常青常绿。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预算超支。金霞山公园管理主要是公园清扫保洁、白蚁防治两大项工作，以及日常的维修维护，因年初预算资金较少，不能满足清扫保洁及白蚁防治已签订市场化合同的资金，造成了预算资金不足的现状。

2. 金霞山公园公园管理的整体满意度还有提升的空间。由于金霞山公园内现有多家农家乐，他们依托公园的优美环境吸引顾客，每到饭点，来各个农家乐的车辆骆驿不绝，部分顾客环卫意识不强，公园内乱倒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炒菜油烟及污水处理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公园的形象，也增加了公园服务中心的管理难度。

	
	改进措施
	1.继续加强年初预算的论证，提高预算的准确性，避免出现超预算执行的情况。

2.加大宣传力度。一是动员全民宣传监督，发挥“雷锋号志愿服务站”志愿者作用，营造全民参与管理、全民自觉服务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强与城区各学校交流，组织学生到公园内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与校园的联合从而联动家长参与，全面提高市民对公园保护的认识，形成“公园是我家、人人爱护她”的自觉意识。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市政基础设施维护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市政基础设施维护

	
	年度预算金额
	284.5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湘潭县县城管理条例》，对县城内市政设施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维修维护。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284.5万元(其中市政基础设施维护费200万元，公共自行车运营费84.5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资金使用情况:我局严格遵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支付流程规范，审批手续完整。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①项目由县城管局主管，局二级机构市政设施管理维护处承担实施，县城管局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由党组成员、副局长赵伟担任组长，市政管理处主任唐耀武担任副组长，李长江等为项目组成员。②对县城区道路破损情况进行现场摸底排查，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③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负责工程质量监管，规建股负责工程招投标、工程竣工验收；计财股负责工程资金的调度和管理；项目小组统筹调度，统一规划设计、组织管理，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④加强日常巡查、排查，责任落实到人，并进行严格考评；及时发现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局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对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和考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绩效目标均已按计划完成。

1、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284.5万元，实际支出788.10万元，预算完成率277.01%。。
2、项目按照年初制定的计划，坚持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市政设施日常维护管理水平，确保了市政设施功能的完好及市民安全出行，助力“文明提质”，2021年度主要完成了以下任务：

1、维修维护

①海棠路、大鹏西路、凤凰路、飞鸽路、天易大道、云龙路、杨柳路、天马路、金穗路共计出雨水筛760个，污水井620个。

②及时修复城区零星破损的井盖158个，雨水筛、沟盖板486个;修复破损路面、人行道彩板、盲道板、路沿石、吸水砖、麻石板、火烧板、平石、树围石1856余处。下半年开始采用简易修补办法，既达到修补目的，同时节约了修补经费约30万元。

③协议解除公共自行车运营合同，严格按照考核标准对松果和去选电动自行车进行监管。2、项目建设

2、项目建设

①城区桥梁省检问题整改，天易路沿线四座桥梁泄水孔疏通295个，六座桥梁排水管道维护维修，一座桥梁安装限高架。

②沿江风光带江边球场围栏建设。

③在城区人行道划停车位1027个、摩托车位430个，方便市民城区停车。

④沿江风光带安装档车杆282个，维修游步栈道100余㎡。

⑤碧泉潭路建设公交首末站1处及公共厕所1座、公交线路牌440块；在滨江路落实县长学党史为民办实事领办项目，建设公交候车亭一个。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实际支出资金超过年初预算金额较大。主要原因是道路的提质改造，排水、排污管道疏通、井盖板和雨水筛更换受天气、环境客观因素影响及临时任务增加，导致年初制定的预算金额难以满足年度执行时的实际需求。

	
	改进措施
	我局将继续加强年初预算的论证，增加项目实施的预见性，提高预算的准确性，避免出现超预算执行的情况，也建议财政部门增加本项目的预算资金，以更好的保障市民正常生活、出行，不断提升城市服务质量和水平。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城区路灯电费及维护材料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城区路灯电费及维护材料费

	
	年度预算金额
	602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在满足路灯照明标准的前提下，优化路灯供电线路、全城区路灯照明系统采用全夜、半夜亮灯模式，提高供电用电使用效率，达到节电与灯具保护的双重目的。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602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我局严格遵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支付流程规范，审批手续完整。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为进一步提高路灯维修管理水平，县城市照明设施维护站制定了《城市照明设施维护站维护维修管理制度》，制度规定了路灯照明设施维护站对主管部门县城管局负责，所属维修班组对路灯照明设施维护站负责。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602万元，实际支出760.93万元，预算完成率126.40%。

2.工作主要绩效：（1）做好对城区路灯及景观亮化灯的全面排查，加大日常维护维修进度，实行工作人员带班，加强对市场化维修人员管理及工作任务安排，做到路灯照明亮灯率99%，安排好夜间常态化巡查，做到发现一处维修好一处，共维修路灯1300余盏，景观灯500余盏，处理群众反映问题36个及时得到修复解决，确保了设施设备完好，保证市民出行明亮城市夜景靓丽。

（2）完成季节交换城区路灯、景观亮化及楼宇亮化进行调整，合理控制好开关灯时间既要做到美化城市又要做到不浪费。

（3）加强对城区用电的安全检查，修复烧坏路灯管线的供电线路问题8处，重新放置玉兰北路被盗路灯电缆修复该路段照明，更换贵竹农贸市场超载负入户供电电缆消除安全隐患问题，并对城区路灯及景观造型灯线缆及设施安全排查，开挖新建接线井22处，更换破损井盖136套，电线电缆1660余米，修复沿江风光带西、二桥侧公共厕所及环卫休息室的供电线路问题，并对城区路灯及景观造型灯线缆及设施安全排查，更换破损电线电缆120余米，确保无安全隐患。

（4）新增海棠路全线及交通环岛景观灯笼挂件320盏，保持增加城区亮化美观。

（5）完成对沿江风光带东侧、云龙东路、贵竹路、银杏路等处路灯线缆腐蚀、管道不通问题进行开挖、顶管作业更换损坏电缆予以修复共人工开挖360余米；使用机械顶管作业4处；更换损坏电缆修复新放电缆640米全路段已恢复照明。

（6）更换芙蓉大道、武广大道一期路灯被盗电缆15000米。

3.项目完成质量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建设节能、环保、低碳的绿色城市照明为目的，积极以“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为内容，开展城区灯饰管理和建设工作的各项工作，努国提高为群众服务水平，取得良好成效，我站开展照明设施维护的各项工作均已完成，确保了主干道亮灯率99%，背街小巷亮灯率97%，圆满完成各项巡查工作任务。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预算项目超支。主要原因是：1.城区部分路灯建设年代已久、已经超过使用寿命期限，发生安全事故的几率增大，随之维护成本增加；2.城区面积的增加，路灯维护的成本及电费相应增加；3.路灯及设备监控力度有限，导致城区路灯设备、电缆被盗现象时有发生，增加了该项目的维护成本。

	
	改进措施
	1.我局将继续加强年初预算的论证，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全程进行跟踪监控。

2.加强站务工作建设，不断提高站务人员和队伍素质，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

3、加强市场化公司管理，进一步强化考核机制和安全生产管理。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垃圾收转运系统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垃圾收转运系统

	
	年度预算金额
	33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湘潭县环境卫生管理，改善城区人民生活条件，建立城区生活垃圾清运长效机制，努力做到城区生活垃圾日产日结，控制生活垃圾二次污染，对垃圾收集进行严格的压缩和消毒处理，有效的保护城区周边区域的环境。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33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到位70.11万元，资金到位率212.45%。

2.资金使用情况:我局严格遵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支付流程规范，审批手续完整。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为更好地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县城管局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制定了《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场化服务公司工作绩效考核管理修改办法》，项目服务公司制定了《湘潭县中转站、公厕垃圾清运方案》、《垃圾中转站管理制度》等，保障了该项目的日常管理、运营及考核工作。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33万元，实际支出70.11万元，预算支出完成率为212.45%。

项目按照《湘潭县城区生活垃圾清运方案》开展工作，对城区垃圾中转站进行维护，并定时与不定时地对公厕维护情况进行督察，同时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所有工作均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及标准规范，按时按质完成项目目标。

项目按照《湘潭县环境卫生考评实施办法》、《湘潭县城区生活垃圾清运方案》进行维护，垃圾清运及生活垃圾收运系统项目工作完成质量较好，一是根据城管局对该项目的督察记录；二是根据调查问卷统计，市民对于“垃圾封闭清运工作”的满意度为95%。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项目支出超预算。2021年度垃圾收转运系统项目由县财政安排预算，该项目预算总额为33万元，实际到位33万元，项目总支出70.11元，超预算支出37.11万元，预算完成率为212.45%。主要原因是2021年度更换垃圾桶以及维修维护材料费用增加，年初项目预算资金不能满足实际支出的情况。

	
	改进措施
	我局将继续加强年初预算的论证，增加项目实施的预见性，提高预算的准确性，避免出现超预算执行的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垃圾场周边补产维稳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垃圾场周边补产维稳

	
	年度预算金额
	103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通过对上马垃圾场周边村、组农田的补偿以及发放饮用水和慰问，有效解决了垃圾处理场地的问题。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103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我局严格遵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支付流程规范，审批手续完整。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1）本项目由我局主管，湘潭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具体负责监督管理与实施。我局根据政府会议精神，通过走访、考察后，与垃圾场周边村组水竹村、青光村签订了补产协议。

（2）项目主要按照与垃圾场周边村组（水竹村、青光村）签订的补产协议进行管理，分期支付村组的补偿款、维稳工作经费。同时安排专人给村组发放纯净水，购买灭蚊物资，对周边村组进行灭蚊工作。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103万元，实际支出105.09万元，预算支出完成率为102%。

（1）本项目为发放垃圾场周边村组补偿费用及维稳工作，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对青光村、水竹村的补产维稳，同时给予村组居委会等一定的维稳工作经费，保持垃圾场周边社会稳定，补偿周边群众农田、鱼塘减产的损失。

（2）随着我局维稳工作的不断推进，及周边群众征迁工作的进行，垃圾场周边维稳时间明显减少，维稳工作初见成效。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补偿款资金拨付不及时。

	
	改进措施
	我局将继续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争取做到按计划拨付项目预算资金，以更好的做好垃圾场周边补产维稳工作，较好的解决垃圾场地与周边村民的矛盾，使得环卫工作顺利实施。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上马垃圾填埋场运营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上马垃圾填埋场运营费

	
	年度预算金额
	600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依据建设部CJJ17－2004《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XXGB10889-1997《生活垃圾填埋污染物控制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及天易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解决县城垃圾填埋场有关问题专题会议，推行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

通过对生活垃圾填埋和消毒、除臭的无公害化处理，不造成二次污染，使垃圾场达到环保要求，给周边居民创造洁净、舒适的人居环境。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支出金额60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我局严格遵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支付流程规范，审批手续完整。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本项目为连续项目，项目由县城管局主管，我局二级机构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实施。本项目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应的规定进行了公开招投标，2018年5月对湘潭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运营服务外包项目进行公开招投标，中标单位为湖南北控威保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标通知书及项目协议，项目服务期限为三年（2018年5月8日开始生效），中标金额为26,164,368.00元，即每年8,721,456.00元。服务费按实际进场垃圾量进行结算，运营服务单价为62.88元/吨。2019年1月对湘潭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运营服务外包项目进行公开招投标，中标单位为湖南晨曦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中标通知书及项目合同，项目服务期限为二年（2019年2月1日开始生效），中标金额为1,997,941.92元，即每年998,970.96元。填埋和复绿费用另行采购。（2）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职责，上马生活垃圾填埋场由湖南北控威保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根据《湘潭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运营服务外包项目协议》的要求进行管理和监督。建筑垃圾场由湖南晨曦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运营，根据《湘潭县云龙东路北侧建筑垃圾受纳场管理服务外包项目》合同的要求进行管理和监督，并将两家公司纳入县城管局市场化服务公司工作绩效考核管理范围。县城管局根据《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场化服务公司绩效考核方案》对市场化公司进行月度考核。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2021年度年初安排预算金额600万元，实际支出1003.42万元，预算支出完成率为167.24%。
① 2021年度，确保产水各项指数达标排放，在线监测平台监测各项数据正常。全年达标处理渗滤液近5.5万吨。今年6月份，引进应急水处理DT设备，应对解决汛期渗滤液增加的压力，确保调节池水位安全，无环保安全事故发生。

②全年累计处理全县城区、乡镇、及市区分流入场生活垃圾共计约15.4万吨，无害化处理率100%。生活垃圾入场后，严格按照我场制定的填埋规划，做好垃圾卸料、摊铺、压实、打药除臭、杀灭蚊蝇。及时盖膜，严格控制作业面积，减少渗滤液产生，为渗滤液处理减压。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预算超支。按照全年垃圾填埋15.4万吨，每吨62.88元计算，全年垃圾填埋服务费用约968万元；根据建筑垃圾收纳场服务外包合同，全年建筑垃圾外包服务费用约92万，两个项目约需预算资金1060万元。

	
	改进措施
	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草案，避免项目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义务监督、文明劝导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义务监督、文明劝导

	
	年度预算金额
	  40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精美莲乡”，切实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品位，强化文明素养，优化人居环境。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2021年度预算资金40万元。截至2021年底，该笔项目资金由县财政全部下达至县城管局，资金到位率100.00%。

2.资金使用情况:2021年度城市管理义务监督、文明劝导项目资金严格按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了管理，其支出均做到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另费用开支用途亦具体清晰，且支出审批程序健全、规范。

3.为更好地加强对城市管理义务监督、文明劝导项目的管理,我局依据《湘潭县“城市管理义务监督大队”筹备工作方案》，成立了湘潭县“城市管理监督大队”筹备组，并制定了《义务监督员综合考评细则》、《湘潭县义务监督员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由义务监督大队对义务监督员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2021年义务监督员人数60名，形成12个中队，每个中队设中队长1名。

4.项目日常管理情况

（1）由大队每天对各中队义务监督员工作实际进行监督与考核；

（2）每个中队5人，义务监督员每天4人上岗1人轮休，节假日休息，大队每天巡查二次，每月召开一次中队长会议，每月进行一次考核、讲评，对不胜任岗位的人员每月实行一次淘汰机制，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总结会，表彰奖励一批先进中队和先进个人。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城市管理义务监督、文明劝导项目经费由县财政安排预算，预算总额为40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实际到位40万元，实际支出32.35万元，预算完成率为80.88%；。

为切实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品位，强化文明素养，优化人居环境为目标，2021年度义务监督员管理大队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结合“精美莲乡”建议，以“义务监督”和“文明劝导”为工作重点，有组织、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开展各阶段工作，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严格按照巡查制度对上岗义务监督员进行督查及考核；配合城市管理，促进县容秩序的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义务监督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工作成果：本年义务监督员共劝导横穿马路14000余人次，拾槟榔渣、烟头16000余个，劝导跨围栏10余人次，劝导流动摊贩250余次，劝导出店经营200余次；清理牛皮癣1000余张；共报送有价值信息50余条。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问卷可知，通过招聘义务监督员“对城市的管理，很好的提升了城市文明形象”的满意率82%；县城居民对项目的整体满意度为86%，项目的整体满意程度还有提升的空间。

	
	改进措施
	1．提高义务监督大队整体工作能力，严格审查义务监督员上岗资格，切实发挥义务监督员的作用；

2．组织义务监督员统一培训，加强规章制度的学习，积极开展“义务监督”和“文明劝导”，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执法车、特种车辆维护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执法车、特种车辆维护经费

	
	年度预算金额
	80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立项目的
	   为了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处置灯饰路灯杆倾倒和园林树木倾倒的临时事件，及时修复路灯损毁和不亮的情况，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湘潭县城管局2021年执法车维护费支出项目总预算金额为8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80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

2.资金使用情况:严格遵照《湘潭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专项资金支出范围规范,专款专用。

3.为更好地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制定了《车辆管理制度》，对车辆的日常管理、维修与保养、车辆费用管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年度预算金额为80万元，本年累计支出88.2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10.29%。本年度按规定完成了对我局4台特种车、30台生产生活用车的管理及维护,维修合格率100%。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项目略有超支。原因主要是2020年的部分维修费用于2021年度进行支付导致超支。

	
	改进措施
	项目实施部门及时与车辆维修厂家进行结算，及时报账，避免预算执行超预算。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